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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5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555号建议的答复
徐晓兰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持续加大黄河晋陕峡谷北段（河保偏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的建议》收悉，我厅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曲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边缘，紧临黄河，生态区位重要。您在建议中指出河曲县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通过实施黄河湿地、黄河干流沿线重点区域生态绿化项目，集中开展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提出对黄河流域河曲段加强政策资金支持，开展针对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建议，对全省推动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政策与资金支持方面

（一）强化顶层设计

沿黄县市生态保护与治理是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的重要内容，经过近年来的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黄河干流国考断面连续3年保持Ⅱ类及以上水质。

下一步，在研究制定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及相关政策文件时，将统筹考虑河曲段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有关事宜，予以积极支持。

（二）加强资金支持

2023年，省财政厅印发《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晋财预〔2023〕58号），提出6项机制、24项具体举措，倾力支持黄河流域市县统筹做好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建立了省级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清单范围，明确了支持措施、牵头部门、预算安排等内容，全面做好资金要素保障。

2024年以来，省财政共下达忻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资金6.25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2.86亿元支持当地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由忻州市根据所辖县（市、区）项目储备入库情况确定支持项目清单。建议河曲县积极谋划储备项目，将符合条件的黄河流域河曲段生态保护与治理相关项目抓紧纳入中央和省级大气污染治理和水污染治理项目储备库，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支持。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积极指导河曲县谋划储备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对于河曲县已经储备入库、符合支持条件的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将会同省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尽全力支持河曲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方面

我省高度重视黄河流域鱼类生物资源的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分别于1980年、1990年、2008年、2022年开展过4次黄河流域渔业资源调查。经过多次调查，我省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环境状况已基本明晰，为更好地养护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提供了科学支撑。

摇蚊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摇蚊幼虫在改善水体富营养化、维持水域生态平衡中均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能够促进水体中有机颗粒的分解和矿化，改善底泥结构和氧气交换，促进底栖微生物繁殖与生长，同时还是包括鱼类在内的许多种水生动物的重要食物。摇蚊幼虫羽化时，壳体聚集形成的“黑色漂浮带”物质，除视觉感受以外并未对生态环境造成其他不良影响，且能在短期内融入水域生态环境的物质循环，是自然界一种区域性、季节性、短期性的无害的生物现象。
根据国家对不同水系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相关规定，我省可以放流的鱼类主要为鲢、鳙、草鱼等种类。这些可供放流的鱼类属于水体上层和中上层鱼类，其食性和栖息水层均与摇蚊幼虫关联性不强。

下一步，将根据国家有关安排，系统推进黄河流域水生态综合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统筹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三、优化调水调沙频次和强度方面

万家寨水库和龙口电站为水利部直管单位，建议利用全国“两会”及其他各种渠道向水利部提出优化调整万家寨水库和龙口电站调水调沙频次和强度的建议。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李昉梅

联系电话：0351-6371065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4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